
 

一、內部控制目的 

內部控制係公司之組織規劃及所採用之各種協調方法與措施，基本目的在於「促進企業

組織之健全經營」，並由董事會通過，由董事會、經理人、管理階層及其員工執行管理過

程，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持續的進行。 

 

二、內部稽核單位 

1. 內部稽核單位應隸屬於董事會，以確保其獨立性；並依公司規模、業務狀況，管理

需要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配置適任及適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其內部稽

核人員具備之條件應遵照主管機關規定。 

本公司內部稽核單位配置專任稽核人員：主管及代理人各一名。 

2. 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應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並於董事會通過之次月十日

前，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3. 內部稽核人員之適任條件，依照主管機關之函令為之；並依主管機關規定參加持續

進修課程，以提升稽核品質及能力。 

 

三、內部控制制度之運作 

1. 內部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於每年 12 月底前擬定內部『年度稽核計畫』，包括

每月應稽核之項目，呈送稽核主管、管理階層及董事會核准；修正亦同。 

2. 公司依前項規定將『年度稽核計畫』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討論，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3. 內部稽核人員每月依照『年度稽核計畫』所定項目，按時檢查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

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作成稽核報告；對於查核中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

異常事項，除據實揭露於稽核報告外，應作成『缺失改善追蹤報告』，並至少按季追

蹤直到該部門改善為止。 

4. 『稽核報告』、『內控缺失改善追蹤報告』應於完成後次月底前呈送稽核主管、受查

單位、管理階層及獨立董事審閱。 

5. 每年定期督促公司內部單位及子公司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再由稽核室

覆核內部單位及子公司自行檢查之相關文件，並依規定格式作成『內部控制制度聲

明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及刊登於年

報。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先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6. 稽核工作底稿、稽核報告、內控缺失改善追蹤報告、自行檢查報告及相關資料保存



期限應依主管機關規定為之。 

 

四、內部控制制度之申報 

1. 應將內部稽核人員之姓名、年齡、學歷、經歷、服務年資及所受訓練等資料依規定

格式，於每年 1 月底前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2.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前將次一年度稽核計畫及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2 個月內將上一年

度之『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3. 應每年自行檢查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的有效性，並依規定格式作成『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先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4.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5 個月內將上一年度內部稽核所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及異

常事項改善情形』，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5. 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前將『次一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於該年十二月底前以網際網路

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